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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年５月
Ｍａｙ２０１８

去引号直觉中的“假设”与“断言”
李　晟

【摘　　要】去引号理论因刻画真概念的去引号直觉而得名，但已有的去引号理论并未重视去引号
直觉中“假设”与“断言”的区别。真概念在“假设”与“断言”的区别中发挥着不同的逻辑功能，使

得去引号模式对“断言的真”有意义，而对“假设的真”没有意义。建立在对“假设”与“断言”的区

别基础上的去引号理论，不仅能够克服已有去引号理论的不足，而且能够刻画出更加符合自然语言

使用习惯的真概念。

【关 键 词】去引号直觉　假设　断言　真　去引号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逻辑真理论的历史源流、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

（１７ＺＤＡ０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６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４５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８１－０６

　　关于什么是真（ｔｒｕｔｈ），塔斯基在论文《形式化
语言中的真概念》［１］中，试图给出一个“形式正确”
且“实质充分”的真之定义，并为此提出了一个著名
的双条件模式，即：

语句“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
塔斯基的这一双条件模式也被称为“去引号模

式”，因为它体现了真概念的所谓“去引号直觉”，
即：假设或断言语句ｐ，也就是假设或断言“ｐ”是真
的；反之亦然。［２］１７塔斯基认为这一模式乃是真之定
义必须满足的实质充分性条件。但同时，塔斯基也
证明了我们不可能在对象语言中完成真之定义，而
只有在更为丰富的元语言中才能定义真。因此，实
质充分性条件也就意味着真之定义必须包含对象
语言的全部塔斯基双条件句。

尽管塔斯基致力于定义真，但在具体的操作
上，塔斯基却把真处理成了元语言中的一个初始谓
词。后来，戴维森继承了塔斯基的这一思想，并进
一步提出了公理化真理论的研究路径。［３］既然真已
经是初始的，那么也就不必再为其下定义，而是可
以通过真之规律或原则（即通过真之公理）来规定
其含义。以某种形式的去引号模式作为真之公理
的公理化真理论叫作“去引号理论”。但这类真理
论始终面临来自说谎者悖论的威胁，或是来自表达
力的局限。本文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克服去
引号理论的这些不足。

为使下文叙述方便，现约定 ＬＰＡ表示皮亚诺算
术ＰＡ的形式语言；一元谓词Ｔ表示真概念，ＬＴ是通
过向ＬＰＡ中添加 Ｔ谓词所得；ＰＡＴ是经由 ＬＴ重新表

达ＰＡ后所得理论；┌ｐ┐既表示语句 ｐ的哥德尔编
码，也表示该编码在形式语言中的数字，是语句 ｐ
的名字（ｎａｍｅ）。于是，上述去引号模式可用符号重
新表达为Ｔ┌ｐ┐ ｐ。

一、朴素的去引号理论与说谎者悖论

根据塔斯基的不可定义性定理，我们无法在
ＬＰＡ中直接定义ＬＰＡ的真概念，而只能把真概念以初
始谓词Ｔ的形式引入ＬＰＡ，并考虑在 ＬＴ中规定 Ｔ谓
词的公理。按照实质充分性的要求，真之公理的最
直观自然的形式应是去引号模式。由此得到的公
理化真理论称为“朴素的去引号理论”，简记为 ＮＴ。
也就是说，ＮＴ的公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ＰＡＴ的
公理，二是如下的去引号模式：

（ＤＳＮＴ）　Ｔ┌ｐ┐ ｐ，其中ｐ是ＬＴ语句。

但ＮＴ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
通过ＰＡＴ的公理证明存在 ＬＴ的语句!使得"

Ｔ┌
!

┐

 !成立；［２］３７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根据去引号
模式ＤＳＮＴ证明Ｔ┌!┐ !

。二者结合起来就得到矛

盾等价式"

Ｔ┌
!

┐ Ｔ┌!┐。

以上论证正是 ＮＴ中的一个说谎者论证，而语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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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Ｔ┌
!

┐，其含义为：语句!不是真的）是“说
谎者语句”在 ＮＴ中的形式表达。作为一种形式化
的真理论，ＮＴ的这种不一致性显然使得它无论如
何也不可能成为理想的真理论。

上述论证表明，尽管实质充分性已有着明确的
要求，但我们并不能把所有的塔斯基双条件句融贯
地收集在一起，必须考虑对 ＮＴ的公理进行适当限
制，否则任何去引号理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说谎者
悖论。但是，ＰＡＴ作为基础理论，其公理不能动摇，
因此我们只能考虑限制 ＮＴ的去引号模式。然而，
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包含尽可能多的塔斯基双条件
句的融贯集合，一直是去引号理论面临的难题。霍
里奇（ＰａｕｌＨｏｒｗｉｃｈ）曾建议，对塔斯基双条件句的
任何一种收集只要满足一致性，都可以作为去引号
理论的真之公理。［４］但这将导致无穷多种去引号理
论，既随意又缺乏评判优劣的标准。

事实上，去引号理论通过限制去引号模式所取
得的发展并不是随意的，它们主要是对说谎者悖论
和说谎者语句进行反思，并由此形成了两种重要的
去引号理论。

二、两种重要的去引号理论及其不足

塔斯基首先提出了一种限制方案。ＮＴ导致悖
论的原因在于说谎者语句!

，而!的特点是含有Ｔ谓
词；若允许!进入去引号模式，也就意味着允许 Ｔ谓
词作用于本身已包含 Ｔ谓词的语句。但是在塔斯
基看来，Ｔ谓词不可以“自指”，因为语言有层次的
区分。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类型的去引号理
论”（简记为 ＴＢ）。所谓“类型”（ｔｙｐｅｄ），是指在去
引号模式中，Ｔ┌ｐ┐所含的语句 ｐ不能包含 Ｔ谓词，
也即是如下的去引号模式：

（ＤＳＴＢ）　Ｔ┌ｐ┐ ｐ，其中ｐ是ＬＰＡ语句。
由于ｐ只能是语言 ＬＰＡ的语句，不能是语言 ＬＴ

的语句，因此 ＴＢ不允许说谎者语句 ! 进入去引号
模式，从而避免了说谎者悖论。这是ＴＢ的优点，也
是与ＮＴ最根本的不同。

但ＴＢ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因为不允许Ｔ谓词
作用于本身已包含Ｔ谓词的语句，虽然确实排除了
说谎者语句，但也使若干合理语句被拒之门外。比
如：Ｔ┌Ｔ┌０＝０┐┐（即“‘０＝０’是真的”是真的）。这
显然是一句真话，却得不到ＴＢ的承认。

由于ＴＢ的建立依据了语言分层的思想，因此
对于ＴＢ而言，它的真谓词只能是关于对象语言ＬＰＡ
的，而不是关于元语言 ＬＴ的。若要给出 ＬＴ的真谓
词，则需要借助比ＬＴ更丰富的语言，而且ＬＰＡ的真谓
词与ＬＴ的真谓词不能相同。那么这就使得真谓词
在语言层次上面临无穷倒退的困境。这显然并不
符合人们关于自然语言真概念的直觉。

为克服上述不足，我们必须解除语言分层对去
引号模式的限制。而这就产生了另一种重要的去
引号理论“正真的去引号理论”（简记为 ＰＴＢ）。所
谓“正真”（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ｒｕｔｈ），是指 Ｔ谓词前只能有偶
数个否定词。比如：Ｔ┌ｐ┐和""

Ｔ┌ｐ┐是正真，而"

Ｔ┌ｐ┐和"""

Ｔ┌ｐ┐不是正真。于是，ＰＴＢ的去引号
模式如下：

（ＤＳＰＴＢ）　Ｔ┌ｐ┐ ｐ，其中 ｐ是 ＬＴ正真
语句。

对比ＤＳＰＴＢ和ＤＳＴＢ不难看出，ＤＳＰＴＢ允许 Ｔ谓词

作用于已包含Ｔ谓词的语句，并且由于 Ｔ┌０＝０┐是
正真语句，故而 Ｔ┌Ｔ┌０＝０┐┐可以为 ＰＴＢ承认，从
而克服了ＴＢ之不足。而另一方面，尽管 ＤＳＰＴＢ吸收
了ＬＴ的语句，但是由于它对 Ｔ谓词做了正真限制，
故而也能把非正真的说谎者语句排除在外。

然而，ＰＴＢ亦有明显不足。比如：语句"

Ｔ┌０＝
１┐（即“０＝１”不是真的），由于它并不是正真语句，
所以Ｔ┌"Ｔ┌０＝１┐┐得不到 ＰＴＢ的承认，但它显然
也是一句真话。

作为两种重要的去引号理论，ＴＢ和 ＰＴＢ各自
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性质。［５］２６０—２６３但二者的不足也在
表明，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更好的去引号理
论。当然，若是单纯从形式理论的演绎力的角度
看，比去引号理论优越的公理化真理论还有很多
（比如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ｒｄ理论ＦＳ和Ｋｒｉｐｋｅ－Ｆｅｆｅｒｍａｎ
理论ＫＦ），［５］１８１—２１３但去引号理论的优点就在于公理
的直观自然。然而，若要尝试获得一种新的去引号
理论，使之能够克服ＴＢ和ＰＴＢ的不足，还需要我们
进一步反思去引号模式和去引号直觉。

三、“假设的真”与“断言的真”

如前所述，ＮＴ的缺陷表明，朴素的去引号模式
必须受到限制。而ＴＢ和ＰＴＢ对说谎者悖论的克服
说明，语言分层和区分正负真的确是限制去引号模２８１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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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两条有效途径。但二者为何会有明显的局限？
倘若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通过语言分层，我们在
一种语言中划分出不同的层次，这显然是对语言的
限制；而通过区分正负真，我们按照否定词的个数
把含真谓词的语句划分成了两类，这事实上也是在
对语言进行限制。所以，ＴＢ和 ＰＴＢ的方案实际上
都是通过限制语言来实现对去引号模式的限制。
这可以在模式 ＤＳＴＢ和 ＤＳＰＴＢ中得到体现：前者把
ＤＳＮＴ中的ＬＴ语句限制为 ＬＰＡ语句，后者把 ＤＳＮＴ中的
ＬＴ语句限制为ＬＴ正真语句。

然而，ＤＳＴＢ和 ＤＳＰＴＢ对语言的限制是粗暴的。
仅仅因为说谎者语句!含有 Ｔ谓词，ＤＳＴＢ就拒绝了

一切含Ｔ谓词的语句，因而拒绝 Ｔ┌Ｔ┌０＝０┐┐。同
样的，仅仅因为在!的 Ｔ谓词前有奇数个否定词，
ＤＳＰＴＢ就拒绝了一切非正真语句，因而拒绝Ｔ┌"Ｔ┌０
＝１┐┐。由此可见，ＴＢ和ＰＴＢ的局限正是限制语言
造成的。尽管粗暴，却也无奈。目前来看，单纯通
过限制语言还没有获得一种能够真正超越 ＴＢ和
ＰＴＢ的理想的去引号理论。也就是说，试图通过限
制语言而限制ＤＳＮＴ事实上并非良策，所以我们需要
重新考虑限制的方式。

我们知道，去引号模式要体现真概念的去引号
直觉，即：假设或断言语句 ｐ，就是假设或断言“ｐ”
是真的；反之亦然。按照通常的理解，若不考虑对
语言的限制，则上述三种去引号模式 ＤＳＮＴ、ＤＳＴＢ和
ＤＳＰＴＢ都是对这一直觉的体现。但是本文认为，这三
种去引号模式都并未很好地体现去引号直觉。因
为去引号直觉明确提出了两点：“假设”（ａｓｓｕｍｅ）和
“断言”（ａｓｓｅｒｔ），而“假设”和“断言”实际上有
区别。

首先，二者对证明的依赖不同。在自然语言中，
能够称为“断言”的语句，都绝不是无据可依的，或者
至少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证明。当我们做出对ｐ
的断言时，实际上也就是断言ｐ为真。可是“假设”
却不同，假设的东西可以是暂时未经证明的。当我们
假设ｐ时，虽然也确实就是在假设ｐ为真，但是未经
证明和已经证明又如何能够相提并论呢？所以本文
认为，在去引号直觉中其实是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逻
辑层次的，即“假设的真”和“断言的真”。而上述三
种去引号模式没有体现出这种差异，我们若要刻画
去引号直觉，就应该对此做出区分。

其次，二者的逻辑功能不同。我们区分“假设
的真”和“断言的真”，并不是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
真概念，而是想说明真在不同的场合会发挥不同的
功能。由于依赖于某种程度的证明，所以“断言”通
常表现为结论的形态。就某个结论 ｐ而言，断言 ｐ
就是要断言ｐ为真，这就与去引号直觉相吻合。而
“假设”则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经常做出假
设，比如假设０＝１；但做出该假设的目的并不单纯
只是为了得到０＝１是真的，而是要以此为前提去进
一步为特定的推理服务，正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也就是说，“假设”通常发挥着前提的功能。
当然，出于推理的考虑，假设一个前提自然是想假
设一个真前提，那么这就也与去引号直觉相吻合。
然而，尽管二者都能够吻合去引号直觉，但它们不
同的逻辑功能却应该在去引号模式中得到体现。

最后，二者的双条件句的意义不同。对于“断
言的真”我们可以去引号，但是对于“假设的真”却
不可以。因为“假设的真”有一个局限，它可能因人
而异、随意假设，那么这就与弗雷格的思想相违背：
“真的东西凭自身是真的。”［６］事实上，“假设的真”
的意义应体现在推理的前提中。所以，对于“断言”
而言，作为某个证明的结论，其双条件句有意义；但
是对于“假设”而言，作为某个推理的前提，其双条
件句没有意义。

鉴于“假设”和“断言”有上述这些差别，我们在
研究去引号理论和去引号模式时就应该首先对此
进行区分；而上述三种去引号模式混淆了“断言”和
“假设”。其实，在塔斯基的双条件模式中也未对二
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塔斯基的双条件模式有一个经典的例子：“雪
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等值式左侧带
引号的“雪是白的”是引号中这句话的名字。同样
地，根据双条件模式我们还可以写出：“雪是红的”
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红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最后
确定“‘雪是白的’是真的”，而“‘雪是红的’不是真
的”，乃是通过等值式右侧的事实来判断，这就可以
看作某种程度的证明。然而，在塔斯基的双条件模
式中，等值式右侧所描述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对象
语言的语句。既然是语句，就说明它既可以是假
设，也可以是断言。所以，有学者也曾指出，塔斯基
的双条件模式在内容恰当性方面有严重缺陷。［７］而 ３８１

李晟：去引号直觉中的“假设”与“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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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看来，这个缺陷就是没能明确区分作为假设
的语句和作为断言的语句。

近年来，有不少真之紧缩论者（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把
去引号直觉看作是对紧缩论的支持，但事实上紧缩
论的主张与去引号直觉有很大差异。紧缩论认为，
断言一个语句为真，就是断言该语句自身。［８］它与
去引号直觉的差异在于，紧缩论只有“断言”，没有
“假设”。本文并非站在紧缩论的立场，而是试图借
助“假设”与“断言”的差异提出，去引号模式应该是
一种关于“断言的真”的模式。

强调去引号的断言特征，也能在语义真理论中
得到支持。例如，ＴＢ的语义模型 Ｍ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ＰＡ的算术标准模型 Ｎ，二是语句编码的集合
Ｓ。模型Ｎ用于解释 ＬＴ的算术符号，集合 Ｓ用于解
释ＬＴ的真谓词。而 Ｓ中的任意编码所代表的语句
ｐ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ｐ既是 ＬＰＡ语句，又能够为
模型Ｎ所满足。也就是说，只有能被Ｎ满足的语句
才能是真的。能被 Ｎ满足，这就是某种形式的“断
言”。此外，在修正真理论的修正序列中也有类似
的“断言”：高一层次的修正模型中的真语句必须为
低一层次的模型所满足。而固定点语义学还要求
真语句有根基（ｇｒｏｕｎｄ），即：真值必须最终由事实
来确定。［２］１２３但是，语义真理论在去引号方面的这
种断言特征并没有在去引号理论中得到体现。

四、一种基于“断言”的去引号理论

去引号理论之所以叫作“去引号”，主要是因为
真概念被赋予了加减引号的功能。对于去引号模
式Ｔ┌ｐ┐ ｐ而言，箭头从左至右是去引号，从右至
左是加引号，所以编码┌ｐ┐也被称为语句 ｐ的引号
名字（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ｍｅ）。甚至在一些紧缩论者看
来，真谓词仅仅是一种加减引号的工具，并没有实
质性内涵。但是，既然是加减引号，就应该能够把
引号实实在在地加上或减掉，也就是要能够由 ｐ得
到Ｔ┌ｐ┐，或是能够由 Ｔ┌ｐ┐得到 ｐ，而不只是得到
一个潜在的去引号的等值式 Ｔ┌ｐ┐ ｐ。那么这就
需要依靠对“假设”和“断言”的区分。

因此，下面我们将建立的基于“断言”的去引号
理论ＤＴ是在ＰＡＴ的公理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四条
推理规则而形成：

ＤＴ１　由对ｐ的证明可以推出Ｔ┌ｐ┐，其中

ｐ是ＬＴ语句；

ＤＴ２　由对 Ｔ┌ｐ┐的证明可以推出 ｐ，其中
ｐ是ＬＴ语句；

ＤＴ３　由对"

ｐ的证明可以推出"

Ｔ┌ｐ┐，其
中ｐ是ＬＴ语句；

ＤＴ４　由对"

Ｔ┌ｐ┐的证明可以推出"

ｐ，其
中ｐ是ＬＴ语句；
很明显，在 ＤＴ中，由于 ０＝０是可证的，所以

Ｔ┌０＝０┐也是可证的，进而 Ｔ┌Ｔ┌０＝０┐┐能够得到
承认；并且由于"

（０＝１）是可证的，所以"

Ｔ┌０＝１┐

也是可证的，进而Ｔ┌"Ｔ┌０＝１┐┐也能够得到承认。
这样，ＤＴ就克服了ＴＢ和ＰＴＢ的不足。

不过，上述ＤＴ１至ＤＴ４是推理规则，并非公理模
式。但是正如霍斯顿（ＬｅｏｎＨｏｒｓｔｅｎ）所指出，去引
号直觉其实更加适合推理规则而非公理模式，只是
由于演绎定理在基础理论中成立，推理规则也就等
价地表达为公理模式。［２］１７—１８从这个意义上说，ＤＴ１
至ＤＴ４仍然是对去引号直觉的体现，因而仍然可以
称为去引号理论。

不同的是，霍斯顿所说的推理规则没有 ＤＴ１至
ＤＴ４中对前提的证明限制，而我们做出这一限制的
目的是区分“假设”和“断言”。如果规定对于语句
ｐ，若ｐ或"

ｐ有一个能够被证明，我们就称语句 ｐ
是可断言的。那么根据演绎定理，上述四条推理规
则合起来就是如下的去引号模式：

（ＤＳＤＴ）　Ｔ┌ｐ┐ ｐ，其中ｐ是 ＤＴ可断言
的ＬＴ语句。
不难看到，ＤＳＤＴ并不是从语言上对ＤＳＮＴ进行限

制，它允许 ＬＴ语句；不同之处在于，这些 ＬＴ语句必
须被断言，从而确保 ＤＴ不会导致说谎者悖论。因
为，虽然"

Ｔ┌
!

┐ !在 ＤＴ中是可证的，但由于!本
身并不可证，所以由ＤＳＤＴ得不到等值式Ｔ┌!┐ !

，

因而不会导致说谎者悖论。实际上，ＤＴ的一致性
并不难证明，因为 ＤＴ是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ｒｄ理论 ＦＳ
的一个子系统，而ＦＳ是一致的。［５］１４５—１８０

由此看来，ＤＴ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与朴素
的去引号理论相比，保持了系统的一致性；第二，与
类型的去引号理论相比，突破了对语言分层的限
制；第三，与正真的去引号理论相比，允许非正真语
句。应该说，ＤＴ是比ＴＢ和ＰＴＢ都更自然的去引号
理论。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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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ＤＴ对 ＤＳＮＴ的限制是通过区分语句
的“假设”和“断言”，这种区分着眼于语句的逻辑功
能，而不是语句的语言形式。ＤＴ的优点表明，限制
去引号模式的逻辑功能的确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而
且，公理化真理论本就是以真之规律（也即是逻辑
功能）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传统真理论以真之本质
为对象。［９］所以，限制去引号模式的逻辑功能对公
理化真理论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限制方式。

然而ＤＴ只是关于“断言的真”的去引号理论，

对“假设的真”却无能为力。但我们也已分析，“假
设的真”对塔斯基双条件句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去
引号理论不需要考虑“假设的真”。可是，自然语言
是允许做出假设的，而且“假设的真”在自然语言中
也发挥着重要的逻辑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仍有必
要在ＤＴ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真理论。

五、带“假设”的去引号理论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假设”通常扮演前提的角
色，因此关于“假设的真”的真之规律应首先表现为
条件句。但是 Ｔ┌!┐ !并不合理，除了会导致悖
论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单纯的双条件句并不能刻画
“假设的真”的逻辑功能。正如在形式系统的证明
中，假设一个公式 Ｐ，并不意味着 Ｐ是系统的定理。

但若是能从Ｐ推出 Ｑ，并且如果演绎定理成立，则
意味着Ｐ→Ｑ是系统的定理。反过来，如果已知 Ｐ

→Ｑ是系统的定理，此时只要假设 Ｐ，就能推出 Ｑ。

这就是“假设”的逻辑推理功能，而关于“假设的真”

的公理应对此有所体现。

同样地，分析自然语言也能看到，当我们假设ｐ

时，其实就是假设Ｔ┌ｐ┐，但假设并未就此结束。我
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两件事：第一件，根据某个已知
的ｐ→ｑ，由ｐ推出 ｑ，也即根据 Ｔ┌ｐ→ｑ┐，由 Ｔ┌ｐ┐

推出Ｔ┌ｑ┐；或者第二件，直接从ｐ推出ｑ，进而断定
ｐ→ｑ，也即由 Ｔ┌ｐ┐推出 Ｔ┌ｑ┐，从而得到 Ｔ┌ｐ→
ｑ┐。于是，我们可以此作为真之公理。

带“假设”的去引号理论 ＤＴ１是在 ＤＴ的基础
上，增加如下公理模式所得的：

（Ｈｙｐ１）　Ｔ┌ｐ→ｑ┐ （Ｔ┌ｐ┐→ Ｔ┌ｑ┐），

其中ｐ、ｑ是ＬＴ语句。

很明显，Ｈｙｐ１正是对上述假设性推理的刻画；

而且不难证明，由于ＤＴ１同样是ＦＳ的子系统，所以
也是一致的理论。而我们还可以在 ＤＴ１中看到，因
为! "

Ｔ┌
!

┐是ＤＴ１可证明的，故而能够得到Ｔ┌!
 "

Ｔ┌
!

┐┐，于是根据 Ｈｙｐ１便可得到 Ｔ┌!┐ Ｔ┌

"

Ｔ┌
!

┐┐。这一等值式其实也是一个“说谎者论
证”，但它并不会导致说谎者悖论。而事实上，这一
论证才更贴近人们在自然语言中所做出的“说谎者
论证”。

语句（!）：本句话是假话（"Ｔ┌!┐）。若假设!

如它所言是句假话，需注意，此时我们假设的并不
是"

Ｔ┌
!

┐，而应该是 Ｔ┌"Ｔ┌!┐┐，于是可推出这句
话是真的（Ｔ┌!┐）；而如若假设这句话是真的（Ｔ┌!
┐），我们又可以推出这句话表达的内容是真的（Ｔ┌

"

Ｔ┌
!

┐┐）。同样需注意，此时推出的并不是"

Ｔ┌
!

┐，因为当推理有效并且前提假设为真时，所得结论
也必定为真（即“假设的真”）。这就与 ＤＴ１的“说
谎者论证”相一致。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语句可能是“断言”，也
可能是“假设”。若是“断言”，则根据 ＤＴ１的去引
号模式可判定其真假；若是“假设”，则只能假设为
真。也即是，若能断言语句ｐ为真（Ｔ┌ｐ┐），也就能
断言"

ｐ为假（"Ｔ┌"ｐ┐）；但若假设语句 ｐ为真，却
并不意味着假设"

ｐ为假，而是假设“"ｐ为假”是真
的（Ｔ┌"Ｔ┌"ｐ┐┐）。反观ＮＴ，其之所以陷入说谎者
悖论，正是由于混淆了"

Ｔ┌
!

┐与 Ｔ┌"Ｔ┌!┐┐，也即
未能看清“假设的真”的逻辑功能。所以，说谎者悖
论不是混淆了语句的语言层次，而是混淆了语句的
逻辑层次。

认识到说谎者语句所处的这种逻辑层次，我们
就能像谢尔（ＧｉｌａＳｈｅｒ）所说的那样，“不必担心说
谎者悖论”［１０］；虽然我们并非足够关注于真的本
性，而是更加关注于“假设的真”与“断言的真”的不
同逻辑功能，但说谎者悖论也不会在我们的理论中
出现。甚至可以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其实并没有说
谎者悖论，说谎者悖论只存在于不恰当的真理
论中。

当然，ＤＴ１对“假设的真”的真之规律的刻画还
比较弱，我们仍然可以在 ＤＴ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充，直至达到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ｈｅａｒｄ理论ＦＳ。因此，从这
种意义上说，ＦＳ是一个极大的带“假设”的去引号 ５８１

李晟：去引号直觉中的“假设”与“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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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作为一种公理化真理论，去引号理论的真之公
理是非常直观自然的。但朴素的去引号理论的不
一致性告诉我们，去引号模式必须受到必要的限
制。在本文中，我们通过研究类型的去引号理论和
正真的去引号理论在限制去引号模式时所表现的
不足而发现，在去引号直觉中事实上包含着两个不
同的逻辑层次：“假设”和“断言”。尽管真概念在这
两个层次上都表现出了“去引号”的特征，但其发挥
的逻辑功能并不完全一样。“断言的真”通常作为
证明的结论，而“假设的真”则更多用作推理的前
提。因此，去引号模式只能反映出“断言的真”的去
引号直觉，对于“假设的真”则没有实际意义。如若
混淆“假设的真”与“断言的真”，则可能导致说谎者
悖论，或是为了避免悖论而不得不以牺牲去引号理
论的表达力为代价。

鉴于“假设”和“断言”的上述逻辑功能的差异，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建立了一种基于“断言的真”的
去引号理论，然后以此为基础引入了“假设的真”的
公理。由此得到的去引号理论 ＤＴ１既能克服类型
的去引号理论和正真的去引号理论在表达力方面
的不足，也能为自然语言中的“说谎者论证”给出一
种适当的刻画，从而是一种既允许说谎，又不致引
起悖论的真理论。但 ＤＴ１对“假设的真”的把握尚
不充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同时，关于 ＤＴ１本身
的一些重要性质，比如其证明论强度与模型论性
质，都是接下来需要完成的工作。

不过总的来看，区分去引号直觉中的“假设”与
“断言”，根据“假设的真”与“断言的真”的不同逻
辑功能来考察真之规律，对于真理论的研究是有意
义的。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样的真理论更贴近

人们在自然语言中使用真概念的习惯。因此，这样
的研究路径或许会更加适合哲学家们追求自然语
言真概念的那颗初心。

（作者简介：李晟，四川德阳人，哲学博士，四川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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